
仁美國中_附設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國小部113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教師甄選簡章 

                                                         113.5月修訂 
一、依據 
(一)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108.12.05修正) 
(二) 桃園市公私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109.07.07修正) 
二、招聘類別及缺額 

任教班別 性質 名額 聘期 
國小一年級課後照顧班 鐘點教師 1 

113年8月26日起至
114年7月4日止之學
生上課期間  

國小二年級課後照顧班 鐘點教師 1 
國小三年級課後照顧班 鐘點教師 1 
國小四年級課後照顧班 鐘點教師 1 
國小五六年級課後照顧班 鐘點教師 1 

1.所任教班級、職務、聘任時間學校可依校務需求安排調整。 
2.若有年級因人數不足不開班，依錄取分數高低排序決定優先任用順序。 
 
三、報名資格 
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報考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  
(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稚園或幼兒園合格教師、幼兒園教保員、助理教保員。  
(2)​ 曾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

任辦法聘任之教師。但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者，應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

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3)​ 公私立大專校院以上畢業，並修畢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 
(4)​ 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者。但不包括保母人員。 
(5)​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社政或勞工相關機關

自行或委託辦理之一百八十小時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 
 

四、報名資料：以下資料依序裝訂成冊 
(1)​ 課後照顧班教師甄試報名表一份，如附件一。 
(2)​ 繳驗證件：證件正本驗迄發還，影印1份裝訂成冊（影本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字

樣並加蓋應考人私章；報名前須自行影印A4或A3格式且裝訂成冊），僅送影印
本概不受理。 
1.國民身分證。 
2.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文件。（報名表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與學
歷證件、國民身分證有不符者，不得報名）。 

3.符合報考資格之證明(如：教師證、代課或代理教師證明、教育學程證明、兒

童及少年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證明、課後照顧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結訓證

明等相關證明) 
4.​國內或國外之完整華德福師訓課程之結業證書或正接受完整華德福師訓課
程之培訓證明。無則免繳驗。 

(三)六百字以內之自傳一份，A4大小，格式自訂。 
(四)一千字以內之華德福教育理解報告一份，A4大小，格式自訂。 
(五)試教教案一份，如附件二。 
(六)任教年級志願表一份，如附件三。 



 
五、報名時間：113年7月22日8:00-12:00​
六、報名地點：華德福辦公室 
七、甄選時間：113年7月23日8:30報到(華德福辦公室)，9:00考試 
八、錄取公告：113年7月23日18:00公告於仁美華德福實驗國中小部落格 
九、錄取報到及職前說明會：113年7月24日8:50至華德福辦公室報到，9:00-11:00參

加職前說明會。未報到或未參加職前說明會者，視同放棄錄取。​
(P.s.報到時請繳交本人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
十、甄選方式及成績計算 
 
方式 成績比例 甄選時間 備註 

口試 50% 10分鐘 

1.以華德福教育及教學理念、學校行政、教學、輔
導實務相關知能為等為主，並含表達能力、儀
容舉止。 

2.考試時間順位以當日公告為準。凡屆時由試務
人員唱名3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試教 50% 10分鐘 

1.​ 試教教案：請自行選擇華德福脈絡之某年段教

學活動，需包含歌曲教唱及說故事，設計成10
分鐘教案。教案內容一頁以內並簡單扼要，須

註明教學年段。 
2.​ 歌曲教唱：請配合課程選擇一首歌曲，可使用

直笛調整音高或伴奏，或自備樂器。請勿使用

CD或其他多媒體素材。 
3.​ 說故事：請選擇童話故事或歷史故事一則，試

教時不帶稿。 
4.​ 凡屆時由試務人員唱名3次未到者，以棄權

論。 
總成績未達錄取標準70分者，不予錄取。​
總成績達錄取標準70分者，由學校依成績高低順序錄取所需名額，其餘列為備取。 
口試或試教如有一科分數未達所占分數70％者不予錄取。 
成績計算=試教（50％）+口試（50％）  
二人以上同分者，依試教、口試等項先後之成績高低順序錄取 
 



 
【附件一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附設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113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教師甄試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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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資格自評 報名資格審查結果 備註 



 
□符合報名資格之​
第      項(請填入1~5) 

 
□資格不符合，不得參與甄試 

 

 
□符合報名資格之​
第    項(請填入1~5) 

 
□資格不符合，不得參與甄試 

 

 

自評者簽章 審查人簽章 
  

 
 
 
 
 
 
 
 
 
 
 
 
 
【附件二】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附設華德福國中小 
            113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教師試教教案 

試教科目：  課程適用年級： 教師名稱： 課堂分鐘： 
課程教學目標： 
 
 
 
 
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摘要 



 
 
 
 
歌曲歌詞 
 
 
 
 

 



【附件三 】桃園市立仁美國民中學附設華德福國中小 
113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教師任教志願表 

 

年級 星期 安親時段 任教志願順序 

一年級 

一 1:20~6:00 

 
二 1:20~6:00 
三 1:20~6:00 
四 1:20~6:00 
五 1:20~6:00 

二年級 

一 1:20~03:40 

 三 1:20~03:40 
四 1:20~03:40 
五 1:20~03:40 

三年級 四 1:20~03:40  
五 1:20~03:40 

四年級 

一 3:40~6:00 

 
二 3:40~6:00 
三 3:40~6:00 
四 1:20~6:00 
五 1:20~6:00 

五六年級​
合班 

一 3:40~6:00 

 
二 3:40~6:00 
三 3:40~6:00 
四 3:40~6:00 
五 1:20~6:00 

志願序原因說明 

 

 
 
備註：請選擇有意願任教的年級，按照意願高低依序填入1、2、3…….。 


